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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宜通世纪”）聘请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财务报表后向公司出具了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

等的规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保留意见的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的 2020 年度审计报告

涉及的保留意见事项表述如下： 

（一）我们对宜通世纪 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重要性水平的选取 

考虑到宜通世纪公司作为上市公众公司、营收规模较大等原因，我们选取审

前利润总额的 8%作为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经计算，2020 年度宜通

世纪公司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为 410.01 万元，按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

平的 70% 确定实际执行的重要性，则宜通世纪公司的可容忍错报金额为 287.01

万元。 

（二）导致发表保留意见的事项和理由 

1、倍泰健康原法定代表人刑事判决事项 

2018 年 7 月 9 日宜通世纪原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倍泰健康”）原法定代表人方炎林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公安机

关立案侦察， 根据 2020年 12月 31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

粤 01 刑初 277 号”《刑事判决书》，经广州中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方炎林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资产并购合同过程中，通过财务造假手段，将没有

盈利能力的被并购标的包装成业绩亮丽的优良资产，欺骗上市公司支付明显不合

理的高价购买被并购标的，骗得上市公司财产数额特别巨大，造成上市公司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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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截止

审计报告日，该案处在二审审理阶段。 

2、出售倍泰健康股权事项 

宜通世纪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转让日）将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倍泰健康

100%股权作价 1.7 亿元转让给珠海横琴玄元八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玄元八号”）。宜通世纪实际控制人童文伟、史亚洲、钟飞鹏将其

持有的合计 3,400万股宜通世纪流通股票质押给玄元八号，就其后续处置倍泰健

康股权所得净收入不足 1.70 亿元的差额部分承担补偿责任。倍泰健康于转让日

的账面净资产为-1.40 亿元。宜通世纪管理层认为倍泰健康股权于转让日的公允

价值为零，因此在母公司和合并财务报表中将转让价 1.70 亿元与其所认定公允

价值零元的差额确认为 1.70 亿元资本公积，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将倍泰健康于转

让日账面净资产-1.40 亿元与其所认定公允价值零元的差额确认为 1.40 亿元投

资收益。前任会计师认为由于宜通世纪管理层未能提供出售股权事项交易商业合

理性以及股权转让日倍泰健康股权公允价值及其转让作价公允性的充分、适当的

证据，前任会计师无法对宜通世纪上述确认的 1.70亿元资本公积和 1.40亿元投

资收益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宜通世纪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我们认为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不

再纳入宜通世纪合并报表范围，上述事项 1及事项 2不会对宜通世纪本期财务报

表的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但可能对比较信息及财务报表股东权益中的

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分类和列报产生影响，且由于前任注册会计师上年度已对

上述事项发表了保留意见，本年我们仍未能就上述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根据我们制定的上述（一）的重要性水平及下述（三）相关依据，我们对宜

通世纪 2020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三）发表保留意见相关依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八条，“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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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

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2、《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问题解答第 16 号——审计报告中的非无保

留意见》之“四、注册会计师如何考虑导致对上期财务报表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

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及审计意见的影响？” “答：注册会计师首先需要判断导

致对上期财务报表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是否已经解决。”“如果事项仍未解

决，注册会计师应当对本期财务报表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3、《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11 号——比较信息：对应数据和比较

财务报表的规定》第十四条，“如果以前针对上期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无

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且导致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仍未解决，注册会计师应当

对本期财务报表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二、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 2020 年度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

能的影响 

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未对公司 2020 年度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可能会对财务报表股东权益中的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分类和列报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 

（一）经公司董事会认真讨论，董事会认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予以尊重。 

（二）该审计报告中的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不属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

事项的处理》中规定的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 

四、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关注到本次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出的保留

意见涉及事项内容，保留意见涉及的倍泰健康原法定代表人刑事判决事项，公司

将积极配合法院相关工作，以便尽快消除该事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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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出售倍泰健康 100%股权，于 2019 年 12月 27日丧失对倍泰健康的控

制权，自该日起倍泰健康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该保留意见涉及出售倍泰

健康股权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已消除。 

特此说明。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2日 


